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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

中诚信

"

）对本公司

2012

年

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

中诚信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

2015

年

4

月

17

日出具

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5

）》（信评委函字

[2015]

跟踪

014

号），维持

本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5

）》的全文，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601�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25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宣汉正原微玻纤有限公司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

竞得编号为

CB(53)-2014-11

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

并取得了《成交确认

书》。具体情况如下

:

土地编号 地块位置 出让面积（平方米）

土地

用途

规划用途 成交总价（万元）

ＣＢ

（

５３

）

－２０１４－１１

宣汉县土主镇石人村

９

社

１４４７２

二类工业用地 厂房扩建

６０７．８２４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9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暂停海富通

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快速赎回业务的公告

由于系统维护的原因，本公司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海富通货币）快速赎回业务将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

15:00

至

5

月

4

日

15:00

暂停，在此期间，投资者将无法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含公司官

网及官方微信服务号）以及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办理海富通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请投资者提

前做好相关安排，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http://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微信服务号：

fund_hft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4008840099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9日

关于安信动态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浦发银行股票的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安信动态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了浦发银行

（股票代码

600000

）共计

883000

股，每股

18.05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

关规定，本次投资符合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遵循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按照市场公平合理价格

执行。

特此公告。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806� � � �证券简称：银河投资 公告编号：2015-035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到通知，本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

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银河集团

"

）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市分行的

7,500,000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0.68%

） 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质押解除时间为

2015

年

4

月

27

日。

本次股票解除质押手续办理之后

,

银河集团持有的其中

494,723,589

股本公司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44.98%

）仍处于质押状态。本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

披露。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参加部分代销机构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２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注：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本公司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时除外。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办理时间投

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规定的具体时间为准。

投资者在上述开放日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

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本公司将视情

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

上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１

、投资人在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时，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通过直销

中心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

本基金直销中心单笔申购最低金额可由基金管理人酌情调整。

其他销售机构销售网点的投资人欲转入直销网点进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最低金额的限制。本基金管理

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人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

外。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人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养老金客户实施特定申购费率。养老金客户指基本养老基金与依法成立的养老计划

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补充养老基金等，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可以投资基金的地方社会

保障基金、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划、企业年金理事会委托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企业年金养老

金产品。如将来出现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将在招募说明书更新时或

发布临时公告将其纳入养老金客户范围，并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非养老金客户指除养老金客户外的

其他投资人。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Ｍ

） 特定申购费率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２１％ ０．７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５０％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１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３０％

Ｍ＞＝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１

、申购金额单位：元

２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申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注册登记和销售。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申请日（

Ｔ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

基金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

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退还

给投资人。

基金销售机构受理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该申请。申购申请的

确认以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否则如因申请未

得到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而产生的后果，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２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基金份额登记机

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４

、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采用低于柜台交易方

式的基金申购费率。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

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基金账户中基金份额

余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份的，应一次性全部赎回。

２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

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持续持

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将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０

日但少于

３

个月的投资人

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７５％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少于

６

个月的投资人

收取的赎回费，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５０％

计入基金财产；对持续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但少于

２

年的投资人收

取的赎回费， 将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入基金财产， 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市场推广、销

售、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持有期限（

Ｎ

） 赎回费率

Ｎ＜７

日

１．５０％

７

日

＝＜Ｎ＜３０

日

０．７５％

３０

日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００％

注：年按

３６５

日计算。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赎回申请日（

Ｔ

日），在正常情况下，本

基金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Ｔ

日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

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

基金销售机构受理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该申请。赎回申请的

确认以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否则如因申请未

得到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而产生的后果，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则赎回申请成立，否则所提交的赎

回申请不成立，登记机构确认赎回时，赎回生效。

３

、投资人

Ｔ

日的赎回申请经本基金的登记机构确认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将在

Ｔ＋７

日（包括该日）内支付赎

回款项。在发生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载明的其他暂停赎回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

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

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５

、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采用低于柜台交易方

式的基金赎回费率。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按中国证监会

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对基金投资者适当调低基金赎回费率。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一）基金转换费用由三部分组成：转出基金赎回费、转换费和申购补差费。

其中，转出基金赎回费根据各转出基金相应的赎回费率进行计算和收取；转换费根据本基金管理人设

定的转换费率进行计算和收取，目前，本基金管理人将转换费率全部设为

０

；申购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申购费

与转出基金申购费之间的差额，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不同分段收取，申购金额按申请转换时的金额计算，

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和转出基金各自对应的申购费率分别计算，由申购费率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率低的基

金进行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具体申购费率标准请见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和最新公告。

（二）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之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转出基金转换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转换费率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

－

转出基金转换费

净转入金额

＝

转入金额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基金申购费与转出基金申购费差额

＝

转入金额

－

净转入金额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之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赎回费与转换费的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

出基金资产中列支；净转入金额、转入份额的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

转入基金资产中列支。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前提下，在与代销机构协商后，

调整上述收费方式和费率水平，并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进行公告。

２

、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基金转换采用“份额转换、未知价”原则，转出、转入均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转出金额与转

入份额。

转换费用计算采用单笔计算法。投资者在

Ｔ

日多次转换的，单笔计算转换费用，不按照转换的总份额计

算其转换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按照需转出份额对应的转出基金赎回费率、转换费率计算费用，并向转出方收取；按照需

转入的金额对应的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差额费率计算费用，并向转入方收取。

基金转换只能转换为同一基金账户下的基金份额。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已冻结份额不得申请基金转换，基金账户冻结期间不受理基金转换申请。

经转换后的基金份额在赎回时，按转入基金的规定赎回费率计算赎回费用，基金管理人在相关基金公

告中另有规定的除外。

经转换后的基金份额持有时间从转换确认日开始重新计算。

投资者提交申请的基金转换份额不超过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基金份额。如果投资者的基金份额

余额高于

１０００

份，投资者转换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但某

笔转换导致投资者在某一销售机构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０

份时，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的基金份额必须一

次性全部转出。如果投资者的基金份额低于

１０００

份（含

１０００

份），投资者转换时必须一次性转换全部基金份

额。

基金转换和赎回在计算巨额赎回时同时计算，转出视同赎回。

Ｔ

日的转换申请可以在

Ｔ

日规定的正常交易时间内撤消。登记结算中心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的

Ｔ

日转换申请

进行确认。投资者于

Ｔ＋２

日可查询转换申请确认结果。

３

、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基金份额与除申万菱信深证成指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１０９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１１０

）、申万菱信中小板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１１１

）、 申万菱信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１１２

）、申万菱信中证申万证券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１１３

）、申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１１４

）、 申万菱信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１６３１１５

）之外的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份额之间的相互转换，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规

定请遵照各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基金

转换业务并另行公告。如代销机构未代销全部上述产品的，则在该代销机构开通本基金与已代销上述产品

之间的基金转换业务。

４

、办理机构

投资者目前可以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包括网上直销）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及北

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本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增加或变动办理机构，本公司将按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的一种业务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基金销售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

基金申购业务。投资者在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１

、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

者。

２

、申请方式

（

１

）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

外），开户程序依照各基金销售机构规定办理；

（

２

） 已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销售机构规定的相关业务凭证

（如有），到基金指定的销售场所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３

、扣款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若遇非基金申购开放日则实际扣

款日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４

、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但基金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不少于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含

１００

元）。如销售机构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申购金额下限高于

１００

元，则按照销售机构规定的申购金额下限执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受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５

、扣款方式

（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到非基金申购开放日

则顺延至基金下一申购开放日；

（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

３

）如因投资者原因造成连续

３

期扣款不成功或协议到期未续签，则销售机构有权视为该投资者自动终

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事宜的处理应遵循各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６

、交易确认

基金申购申请日为每期实际扣款日，以每期实际扣款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基

金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投资者可于

Ｔ＋２

工作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

询申购确认结果。

７

、申购费率

如无另行公告，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费率和计费方式相同。

８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日期、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

机构申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规定；

（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业

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该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９

、办理机构

投资者目前可以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包括网上直销）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山东）

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及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情况，增加或变动办理机构，本公司将按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

１１

层（

２０００１０

）

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传真：

８６－２１－２３２６１１９９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西部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及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

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

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

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

上。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参加部分代销机构的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目前通过以下代销机构申购（部分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享受费率优惠：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

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杭州数米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及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具体优惠条件（柜台、网银、电话银行或手机银行等）和优惠费率请参照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参加部分代销机构费率优惠

活动等相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及《证券时报》上的《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申万菱信安鑫回

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亦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进行查询。

３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ｗｗｗ．ｓｗｓｍｕ．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０ ８５８８

（免长途话费）或

０２１－９６２２９９

４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参加部分代销机构费率优惠活动等相关事项的具

体规定请以各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上述业务的有关规定为准。

５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６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２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申万

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

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４７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４２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２

，

３０８

，

１１３

，

２９３．１７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

１２２

，

０２３．８５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３０８

，

１１３

，

２９３．１７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２２

，

０２３．８５

合计

２

，

３０８

，

２３５

，

３１７．０２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位：份

）

８

，

９９４．１２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３９％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按《申万菱信安鑫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本基金的有

效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将折算为基金份额， 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利

息转份额的具体数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获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

０

；本基

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的区间为

０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申购，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申购开始公告中

规定。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在赎回开始公告中

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601866� � � �公告编号：临2015-013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

经本公司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

--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海运

"

）发函询证，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在

2015

年

4

月

24

日、

2015

年

4

月

27

日和

2015

年

4

月

28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已构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就公司股票出现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海运 （集

团）总公司发函询证，确认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不存在影响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宜。 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承

诺，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针对

2015

年

4

月

16

日有媒体报道称，

"

四大航运央企中国远洋、中海集运、中外运长航集团、招商局集团

整合预期强烈

"

的传闻，本公司已于

4

月

17

日刊发了澄清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0

）。截至目前，本公司控股

股东和本公司均未得到来自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上述传闻的书面或口头信息；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本公司

均未向任何部门和企业表示过此类意向。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有关本公司的信息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告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1�重要提示

1.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声明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

议。

1.3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本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会

议应表决的董事

18

人

,

实际表决的董事

18

人。

1.4

本报告中的财务报告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

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且未经审

计的季报详见香港联交所网站。本报告中金额币种除特别说明外

,

均以人民币列示。

1.5

本报告中“本公司”、“本行”、“招商银行”均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集团”指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1.6

本公司董事长李建红先生、行长田惠宇先生、常务副行长兼财务负责人李浩先生及财务机构负责

人汪涛先生声明

: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2�基本情况

2.1

本集团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

除特别注明外

,

金额单位均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

）

总资产

４

，

９０８

，

９４４ ４

，

７３１

，

８２９ ３．７４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权益

３３１

，

３１５ ３１４

，

４０４ ５．３８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人民币元）

１３．１４ １２．４７ ５．３７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７７４ ５６

，

６４９

（

４９．２１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

币元）

１．１４ ２．２５

（

４９．３３

）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５０

，

７４７ ４０

，

８７１ ２４．１６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１７

，

２２０ １４

，

９４５ １５．２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本行股东

的净利润

１７

，

１４８ １４

，

８６３ １５．３７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０．６８ ０．５９ １５．２５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０．６８ ０．５９ １５．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本行股东

的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０．６８ ０．５９ １５．２５

年化后归属于本行股东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３３ ２１．７９

减少

０．４６

个百分点

年化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本行股

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１．２５ ２１．６７

减少

０．４２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营业外收入

１１２ １２６

营业外支出 （

１７

） （

１８

）

所得税影响 （

２３

） （

２６

）

营业外收支净额

７２ ８２

2.2

按中国会计准则与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差异说明

本集团按中国会计准则和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中

,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止报告期归属

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和报告期末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权益并无差异。

2.3

报告期末资本充足率分析

本公司持续优化业务结构

,

加强资本管理

,

报告期内满足中国银监会的各项资本要求

,

资本充足率总体

运行平稳

,

保持内生平衡态势。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高级法下本集团资本充足率

12.4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59%

。

本集团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末增减（

％

）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高级法（

１

）下资本充足率情况

１．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３１９

，

４５０ ３０１

，

９７７ ５．７９

２．

一级资本净额

３１９

，

４５６ ３０１

，

９８２ ５．７９

３．

资本净额

３７５

，

５９２ ３５８

，

３３４ ４．８２

４．

风险加权资产（不考虑并行期底线要

求）（

２

）

２

，

８９４

，

９９５ ２

，

７４８

，

６８７ ５．３２

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２

，

６１１

，

２３４ ２

，

４７１

，

１８０ ５．６７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２８

，

８６４ ２２

，

６１０ ２７．６６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２５４

，

８９７ ２５４

，

８９７ －

５．

风险加权资产 （考虑并行期底线要

求）

３

，

０１５

，

５９８ ２

，

８９３

，

７３２ ４．２１

６．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１０．５９％ １０．４４％

上升

０．１５

个百分点

７．

一级资本充足率

１０．５９％ １０．４４％

上升

０．１５

个百分点

８．

资本充足率

１２．４５％ １２．３８％

上升

０．０７

个百分点

杠杆率情况（

３

）

９．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５

，

７９６

，

２５３

（注

３

） （注

３

）

１０．

杠杆率

５．５１％ ４．９６％

上升

０．５５

个百分点

注

1:

“高级法”指

2012

年

6

月

7

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

试行

)

》中的高级计量方法

,

下

同。目前

,

在该办法下

,

本集团及本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保持一致。按该办法规定

,

本

集团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本公司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内外所有分支机构。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本集团符合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的附属公司

包括

:

永隆银行、招银国际、招银租赁和招商基金。

注

2:

“并行期底线要求”指商业银行在实施资本计量高级方法的并行期内

,

应当通过资本底线调整系数

对银行风险加权资产乘以最低资本要求与储备资本要求之和的金额、资本扣减项总额、可计入资本的超额

贷款损失准备进行调整而计算得出的受资本底线约束的资本要求。资本底线要求调整系数在并行期第一年

为

95%,

第二年为

90%,

第三年及以后为

80%

。

注

3:

自本季度起使用

2015

年

2

月

12

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

(

修订

)

》计算杠杆率。

2014

年仍使用

2011

年

6

月

1

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计算杠杆率和表内外资产余额

,

2014

年末、第三季度末及半年末本集团的杠杆率水平分别为

4.96%,4.66%

和

4.49%

。

本公司高级法下资本充足率

12.1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28%

。

本公司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末增减（

％

）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高级法下资本充足率情况

１．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２８６

，

７７９ ２６８

，

８４５ ６．６７

２．

一级资本净额

２８６

，

７７９ ２６８

，

８４５ ６．６７

３．

资本净额

３３８

，

３４８ ３２０

，

７４０ ５．４９

４．

风险加权资产（不考虑并行期底线要求）

２

，

６７４

，

９９１ ２

，

５４６

，

２９１ ５．０５

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２

，

４０９

，

２６１ ２

，

２８５

，

３００ ５．４２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２３

，

８６２ １９

，

１２３ ２４．７８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２４１

，

８６８ ２４１

，

８６８ －

５．

风险加权资产（考虑并行期底线要求）

２

，

７９０

，

５０４ ２

，

６８７

，

８９１ ３．８２

６．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１０．２８％ １０．００％

上升

０．２８

个百分点

７．

一级资本充足率

１０．２８％ １０．００％

上升

０．２８

个百分点

８．

资本充足率

１２．１２％ １１．９３％

上升

０．１９

个百分点

杠杆率情况（

１

）

９．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５

，

４９０

，

１２６

（注

１

） （注

１

）

１０．

杠杆率

５．２２％ ４．６５％

上升

０．５７

个百分点

注

1:

自本季度起使用

2015

年

2

月

12

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

(

修订

)

》计算杠杆率。

2014

年仍使用

2011

年

6

月

1

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计算杠杆率和表内外资产余额

,

2014

年末、第三季度末及半年末本公司的杠杆率水平分别为

4.65%,4.47%

和

4.25%

。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本集团权重法下资本充足率

11.81%,

比年初上升

0.07

个百分点

;

一级资本充足率

9.71%,

比年初上升

0.11

个百分点。具备较强的资本内生平衡能力。

本集团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

）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权重法（

１

）下资本充足率情况

１．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３１９

，

４５０ ３０１

，

９７７ ５．７９

２．

一级资本净额

３１９

，

４５６ ３０１

，

９８２ ５．７９

３．

资本净额

３８８

，

１９７ ３６９

，

５３２ ５．０５

４．

风险加权资产

３

，

２８８

，

２９５ ３

，

１４６

，

５７１ ４．５０

５．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９．７１％ ９．６０％

上升

０．１１

个百分点

６．

一级资本充足率

９．７１％ ９．６０％

上升

０．１１

个百分点

７．

资本充足率

１１．８１％ １１．７４％

上升

０．０７

个百分点

注

1:

“权重法”是指高级方法获批之前

,

本集团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

试行

)

》规定

,

采用信用风险

权重法、市场风险标准法和操作风险基本指标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

,

下同。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本公司权重法下资本充足率

11.44%,

比年初上升

0.17

个百分点

;

一级资本充足率

9.33%,

比年初上升

0.21

个百分点。

本公司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末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末增减（

％

）

（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权重法下资本充足率情况

１．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２８６

，

７７９ ２６８

，

８４５ ６．６７

２．

一级资本净额

２８６

，

７７９ ２６８

，

８４５ ６．６７

３．

资本净额

３５１

，

４２２ ３３１

，

９３７ ５．８７

４．

风险加权资产

３

，

０７２

，

８１３ ２

，

９４６

，

２８３ ４．２９

５．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９．３３％ ９．１２％

上升

０．２１

个百分点

６．

一级资本充足率

９．３３％ ９．１２％

上升

０．２１

个百分点

７．

资本充足率

１１．４４％ １１．２７％

上升

０．１７

个百分点

2.4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户）

４６２

，

５７６

前

１０

名股东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

）

持股数（股） 股份类别

持有有

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股）

质押或

冻结

（股）

１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

１

）

／ １７．９８ ４

，

５３４

，

５２２

，

５７４ Ｈ

股

－ －

２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５４ ３

，

１６２

，

４２４

，

３２３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３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７２ ２

，

７０４

，

５９６

，

２１６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４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２４ １

，

５７４

，

７２９

，

１１１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５

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６ ７４７

，

５８９

，

６８６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６

深圳市楚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９ ６５３

，

１３５

，

６５９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７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２

） 国有法人

２．６５ ６６８

，

６４９

，

１６７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８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７８ ４５０

，

１６４

，

９４５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９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１ ４３２

，

１２５

，

８９５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１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３

）

／ １．２６ ３１６

，

８３３

，

２６２

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

－ －

注

1: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人

)

有限公司交易平台

上交易的招商银行

H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和。

注

2:

截至报告期末

,

广州海运

(

集团

)

有限公司实际持有招商银行股数为

668,649,167

股

,

其中

,

出借给中国

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数为

23,506,300

股。

注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全资附属公司。该公司是香港投资者参与沪股

通的名义持有人。投资者股份集中存放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注

4: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

,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晏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楚源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同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

其余股东之间本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合计

20.00%,

其中持有

A

股占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19.38%

﹔持有

H

股占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0.62%

。

注

5:

上述股东没有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2.5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5.1

本集团经营情况分析

截至

2015

年

3

月末

,

本集团资产总额为

49,089.44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3.74%;

负债总额为

45,768.29

亿元

,

比年

初增长

3.62%;

客户存款总额为

33,321.70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0.84%;

贷款及垫款总额为

26,227.36

亿元

,

比年初增

长

4.33%

。

2015

年

1-3

月

,

本集团实现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172.20

亿元

,

同比增长

15.22%;

实现营业收入

507.47

亿元

,

其中

,

净利息收入

333.89

亿元

,

同比增长

22.22%,

净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

65.80%;

受资本市场

活跃、零售低成本活期存款占比上升以及流动性较为宽松环境下同业资金成本率下降等影响

,2015

年

1-3

月

净利差为

2.72%,

净利息收益率为

2.90%,

同比分别上升

0.17

个和

0.14

个百分点

,

环比分别上升

0.20

个和

0.18

个

百分点

;

由于本公司大力拓展财富管理、代理基金等业务

,

带动了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较快增长

,

达

156.33

亿

元

,

同比上升

49.23%,

净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

30.81%,

同比上升

5.18

个百分点

;

其他净收

入

17.25

亿元

,

同比下降

43.9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导致结售汇收益减少。本集团成本

收入比

(

不含营业税及附加

)

为

24.14%,

同比下降

3.14

个百分点。

2015

年起

,

本集团对信用卡持卡人分期收入进

行了重分类

,

将其从手续费收入重分类至利息收入

,

上述相关数据已重述。

截至

2015

年

3

月末

,

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为

325.87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46.70

亿元

;

不良贷款率

1.24%,

比年初

上升

0.13

个百分点

;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223.77%,

比年初下降

9.65

个百分点

;

贷款拨备率

2.78%,

比年初上升

0.19

个百分点。

2.5.2

本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2015

年

1-3

月

,

本公司持续推进战略转型

,

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

资产负债规模适度增长。截至

2015

年

3

月末

,

本公司资产总额为

46,373.19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3.26%;

负债总

额为

43,103.50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3.12%

。贷款及垫款总额为

23,824.91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4.24%,

其中

,

企业贷款占

比

54.67%,

零售贷款占比

42.34%,

票据贴现占比

2.99%

。客户存款总额为

31,699.80

亿元

,

比年初增长

0.36%,

其

中

,

活期存款占比

50.71%,

定期存款占比

49.29%

。活期存款中

,

企业存款占

58.91%,

零售存款占

41.09%;

定期存

款中

,

企业存款占

76.08%,

零售存款占

23.92%

。

盈利稳步增长。

2015

年

1-3

月

,

本公司实现净利润

161.06

亿元

,

同比增长

14.92%;

实现营业收入

483.74

亿元

,

其中

,

净利息收入

322.16

亿元

,

同比增长

22.32%,

净利息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

66.60%;

受资本市场活跃、

零售低成本活期存款占比上升以及流动性较为宽松环境下同业资金成本率下降等影响

,

净利差和净利息收

益率有所上升

,

净利差为

2.78%,

净利息收益率为

2.96%,

同比分别上升

0.15

个和

0.12

个百分点

,

环比均上升

0.18

个百分点。零售金融业务价值贡献持续提升

,

税前利润

101.64

亿元

,

同比增长

30.16%,

占本公司税前利润的比

例达

47.97%,

同比提升

5.84

个百分点

;

零售金融业务营业收入

215.54

亿元

,

同比增长

35.38%,

占本公司营业收入

的

44.56%

。

非利息净收入较快发展。

2015

年

1-3

月

,

国内资本市场日渐活跃

,

本公司继续大力拓展财富管理、代理基

金等业务

,

带动了非利息净收入的较快增长。

2015

年

1-3

月

,

本公司累计实现非利息净收入

161.58

亿元

,

同比增

幅

28.40%,

非利息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为

33.40%,

同比提升

1.07

个百分点。实现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56.84

亿元

,

同比增长

50.04%,

其中

,

实现财富管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4.11

亿元

,

同口径下比

2014

年

1-3

月增长

82.60%(

其中

:

受托理财收入

25.17

亿元

,

同比增长

55.75%;

代理基金收入

18.98

亿元

,

同比增长

250.83%;

代理信托

计划收入

10.49

亿元

,

同比增长

51.81%;

代理保险收入

8.95

亿元

,

同比增长

44.59%;

代理贵金属收入

0.52

亿元

)

。

经营效能保持良好水平。

2015

年

1-3

月

,

本公司业务及管理费

115.26

亿元

,

同比增长

8.16%,

成本收入比为

23.83%,

比上年同期下降

3.55

个百分点。本公司通过推动费用项目化管理、进一步推进财务开支标准化建设

等管理措施

,

费用管控成效显著

,

费用增幅小于营业收入增幅。

资本使用效率保持稳定。截至报告期末

,

高级法下本公司资本充足率

12.12%,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28%,

较

上年末分别上升

0.19

个和

0.28

个百分点

,

税前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

(RAROC)

为

29.47%,

维持较高水平

,

并

明显高于资本成本。

资产质量总体风险可控。本公司积极应对宏观经济下行风险

,

在信贷投放上

,

聚焦核心客群

,

策略布局新

兴产业

,

控制风险资产合理增速

;

通过强化一道防线风险责任

,

加大单户风险排查和组合预警力度

,

构建总

分支三级预警体系

,

增强风险防控前瞻性和有效性

,

持续推进产能过剩行业、大额民营集团、高风险小企业及

小微业务等重点领域风险退出

,

加强现金清收

,

加快风险客户债务重组

,

创新不良处置模式

,

确保资产质量稳

定可控。截至

2015

年

3

月末

,

本公司不良贷款余额

321.71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47.06

亿元

;

不良贷款率

1.35%,

比年初

上升

0.15

个百分点。

拨备计提稳健审慎。本公司坚持稳健、审慎的拨备计提政策

,

一季度对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进一步加大风

险拨备计提。截至

2015

年

3

月末

,

本公司贷款减值准备余额为

708.60

亿元

,

比年初增加

76.93

亿元。不良贷款拨

备覆盖率

220.26%,

比年初下降

9.73

个百分点

;

贷款拨备率

2.97%,

比年初上升

0.21

个百分点。

自营非标及买入返售乙方业务质量良好。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本公司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为

4,854.52

亿元

,

较年初增长

32.85%,

其中

,

信贷类自营非标投资余额为

2,815.43

亿元

,

占比

58.00%,

较年初增长

17.86%;

不良率为

0.001%

。同时

,

本公司已经并将继续严格遵照《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

(

银发

[2014]127

号

)

的要求

,

强化风险审查与资金投向合规性审查

,

根据所投资基础资产的性质

,

准确计量风险并计

提相应资本与拨备

,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信贷类自营非标投资拨备余额

41.46

亿元

,

拨备率为

1.47%,

较年初上

升

0.04

个百分点。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本公司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资产管理计划和债权收益权等买入返售

乙方业务余额为

795.17

亿元

,

较年初下降

27.81%,

无不良资产

,

本公司已对其按照相应金融机构风险敞口计提

资本。

理财业务继续保持稳健发展。

2015

年一季度

,

本公司累计开发理财产品

2,788

只

,

同比增长

121.62%,

全行

实现理财产品销售额

2.05

万亿元。截至报告期末

,

本公司理财产品运作资金余额为

9,068.59

亿元

,

较年初下降

0.13%,

其中表外理财产品运作资金余额为

8,545.22

亿元

,

较年初增长

2.77%

。截至报告期末

,

本公司理财资金

投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余额为

1,563.04

亿元

,

占理财产品余额的比例为

17.69%,

占上年末本公司总资产的

比例为

3.48%,

均低于根据中国银监会相关规定计算的规模上限

,

持续满足监管要求。报告期内

,

财富管理业

务实现代理开放式基金销售达

2,848.11

亿元

,

同比增长

49.31%;

代理信托类产品销售达

900.69

亿元

,

同比增长

12.31%;

代理保险保费达

234.24

亿元

,

同比增长

75.74%

。

§3

重要事项

3.1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会计报表中

,

变化幅度超过

30%

以上的主要项目及原因

:

(

除特别注明外

,

金额单位均以人民币百万元列示

)

主要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较上年末

变化

主要原因

贵金属

１９

，

９８８ ３１．３１％

租出实物黄金业务增加

拆出资金

１７４

，

６６６ ４０．７６％

拆出境内同业资金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５４２ ７１．２９％

永隆银行投资合营公司

向中央银行借款

３２

，

５００ ６２．５０％

通过“常备借贷便利（

ＳＬＦ

）”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加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１１４

，

５０９ ７０．９４％

卖出回购债券款和卖出回购票据款增加

应付债券

１６１

，

５６９ ５２．２０％

发行同业存单增加

应交税费

１５

，

３２７ ３１．４９％

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

其他负债

５７

，

４９１ ４４．８９％

待清算款项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２１

（

７１．８６％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估值下降，投资重估储备减少

主要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３

月

较上年同期

变化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１６

，

６５４ ４７．７９％

托管及其他受托业务佣金、代理服务手续费收入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净损失 （

２４５

）

５５．０６％

交易性金融工具估值损失增加

汇兑净收益

１１２

（

９０．５１％

） 报告期内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导致结售汇收益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

１２

，

７４４

）

７１．５７％

贷款减值准备计提增加

3.2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在

2013

年度

A+H

股配股过程中

,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

)

、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国远洋运输

(

集团

)

总公司曾分别承诺

:

不谋求优于其他股东的关联交易

;

对本公司向其提供的贷款按

时还本付息

;

不干预本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

;

若参与认购本公司本次配股股份

,

在获配股份交割之日起五年之

内

,

将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获配股份

,

也不会寻求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获配股份

;

获配股份锁定期届满

后

,

如转让股份将就转让行为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提前取得监管部门的同意

;

在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

准的情况下

,

持续补充本公司合理的资本需求

;

不向本公司施加不当的指标压力。有关详情

,

请参阅本公司网

站

(www.cmbchina.com)

的日期为

2013

年

8

月

22

日的

A

股配股说明书。就本公司所了解

,

截至本报告刊登日

,

前述

股东不存在违反前述承诺的情形。

3.3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4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

,

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拟按照经审计的本公司

2014

年境内报

表税后利润人民币

518.77

亿元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计人民币

51.88

亿元

;

按照风险资产余额的

1.5%

差额

计提一般准备人民币

74.46

亿元

;

以届时实施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

A

股和

H

股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分红

6.70

元

(

含税

),

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

,

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

,

以港币向

H

股股东支付。港币

实际派发金额按照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周

(

包括股东大会当日

)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

汇率计算。其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2014

年度

,

本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需

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3.5

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况

本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审议批准了以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方式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

,

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和香

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www.hkex.com.hk)

发布的相关公告。有关该事项的后续进展

,

本公司将根据监管规定及时

发布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H股简称:招商银行 公告编号:2015-023

A股代码:600036����H股代码:0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18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18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招商银行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季报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季报全文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www.hkex.com.hk)

。

赞成

:18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卢森堡分行营运资金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

:

1

、将卢森堡分行营运资金由

1000

万美元提高至

3500

万欧元

(

或等值美元

);

2

、管理层启动提高卢森堡分行营运资金的相关工作并向监管机构报送相关材料

;

3

、按照监管要求向卢森堡分行足额拨付营运资金。

赞成

:18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招商证券

2015

—

2017

年持续关连交易额度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与招商证券

2015

—

2017

年各年度持续关连交易额度均为人民币

5

亿元。

关联董事李建红、李晓鹏、李引泉、孙月英、付刚峰、洪小源回避表决。

赞成

:12

票 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CHINA�MERCHANTS� BANK� CO.,� LTD.

证券代码:600036� � � �证券简称:招商银行

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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